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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主管機關認可衛生講習機關(構)辦理衛生講習注意

要點(草案)」Q&A問答集 

114年 5月 

Q1：本次草案修正目的？ 

A1：為整併民國 100 年前行政院衛生署公布之「衛生講習機關(構)申

請認可及辦理講習應注意事項」、「認可衛生講習機關（構）課

程查核及管理注意事項」及前食品藥物管理局函告修正衛生講

習機關(構)申請認可及辦理講習應注意事項之師資資格，並納入

以線上方式辦理衛生講習相關規範及配合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下稱勞發署)修正相關技術士技能檢定報檢資格應有衛生講習

相關規定，爰修正及增訂條文內容，完善衛生講習辦理之管理。 

 

Q2：本次草案修正重點？ 

A2： 

1. 講習辦理管理，新增記點制度。 

2. 增訂線上方式辦理衛生講習規範。 

3. 增訂課程相關資料送請衛生局審核時限。 

4. 新增開課當日倘遭遇不可抗拒之因素（如天災等），應訂有擇

期辦理或進行退費等保障學員權益之機制。 

5. 修正衛生講習每班次人數上限。 

6. 修正衛生講習課程班別，分為「餐飲業衛生講習」、「食品業

衛生講習」及「技術士技能檢定衛生講習」。 

7. 修正衛生講習課程內容及師資，新增醫事專家、食農教育講師、

食品業界專家等相關師資。 

8. 新增學習成果評量及課程意見反饋之規定。 

9. 取消現行全國性衛生講習機關(構)規定，經地方衛生局認可之

機關(構)，皆得於全國(跨縣市)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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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規定從業人員之衛生講習時數？ 

A3： 

 

 

 

 

註 1：同時具備技術證照及廚師證人員，每年僅需完成 8 小時。 

註 2：衛生講習時數得以更高階之 HACCP 訓練課程時數替代。 

 

Q4：如何申請認可成為衛生講習機關(構)？ 

A4：符合本注意要點(草案)第 2 點資格者，得檢附第 3 點申請文件，

向機關(構)設立所在地之縣市衛生局申請認可。 

 

Q5：有關本注意要點第 4 點第 2 款所指「勞動主管機關職業訓練相

關規範」為何？ 

A5：該規範係指「職業訓練法」及「職業訓練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

等相關規定，其規定內容請洽勞動主管機關(勞動部)。 

 

Q6：衛生講習人數限制？ 

A6：依本注意要點(草案)第 4 點第 4 款規定，衛生講習人數限制如下

表所示：  

課程形式 人數 

實體 200 

線上 200 

實體+線上(混合) 
實體：200 

線上：200 

註：講師現場授課為「實體」形式；遠端及其他空間(包含另一

間教室)進行直播，或錄製平台屬「線上」形式。 

人員類別 在職受訓期限 受訓時數 

衛生管理人員 每年 8 小時 

技術證照人員 每年 8 小時 

廚師證人員 每年 8 小時 

食品從業人員 從業期間內 未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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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得否錄製實體課程內容，另以線上課程辦理？ 

A7：可以，惟錄製內容應自行確認其課程品質，並符合本注意要點

(草案)第四點第十三款規定確認法規正確性，並將相關欲辦理

課程之資料，另案函送衛生局核定。 

 

Q8：本注意要點(草案)第 4 點第 5 款附表之辦理課程班別包含「餐飲

衛生講習」、「食品業衛生講習」兩種班別，有何差別？有從業

人員上課資格限制嗎？ 

A8：「餐飲衛生講習」課程內容係以餐飲知能為主軸，而「食品業衛

生講習」係針對餐飲業除外之食品業者所辦理之講習課程。食品

從業人員(包含衛生管理人員、技術證照人員、廚師證人員)可依

自身需求自行選擇上課班別，通過講習課程皆予登錄講習時數。 

 

Q9：本注意要點(草案)第 4 點第 5 款附表之辦理課程班別「技術士技

能檢定衛生講習」，有人員上課資格限制嗎？ 

A9：「技術士技能檢定衛生講習」係針對欲報考勞動部相關技術士技

能檢定，所開設之報考前必修衛生講習。通過本班別講習課程

之學員，皆予登錄講習時數。 

 

Q10：承上題，欲報考勞動部相關技術士技能檢定之人員，取得「技

術士技能檢定衛生講習」以外課程班別之時數，得否用於抵免

報檢資格之考照前應檢附規定之衛生講習時數？ 

A10：「技術士技能檢定衛生講習」係為報考勞動部技術士證技能檢

定前必修課程，欲報考勞動部相關技術士技能檢定之人員，應

依勞動部技術士技能檢定及發證辦法等相關規定，於報考前通

過「技術士技能檢定衛生講習」，取得本項課程班別之講習時數

以滿足相關技術士證照考照前報檢資格。技術士技能檢定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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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習以外課程班別之講習時數，不得作為相關技術士技能檢定

報檢資格之衛生講習時數。 

Q11：本注意要點(草案)第 4 點第 5 款附表之授課講師資格，有關具

教師證書者為何？兼任教師是否符合？ 

A11：係指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經教育部審定合格

者，發給教師證書者，亦包含具有該教師證書之兼任教師。其

規定詳細內容請洽教育部。 

 

Q12：講習課程辦理時數有無規定？多長課程時長得登錄講習時數？ 

A12：依本注意要點(草案)第 4 點第 6 款規定，講習時數登錄以小時

計算： 

1. 技術士技能檢定衛生講習課程類別：每堂課程皆應辦理 2 小

時或 4 小時。 

2. 餐飲業及食品業衛生講習課程類別：每堂課程應達 1 小時以

上。 

3. 單堂課程可能包含多節課程，每節課程以上課 50 分鐘，休息

10 分鐘為原則。以辦理餐飲業衛生講習為範例如下： 

範例 

課程班別 堂數 課程類別 節數 課程內容 上課時間 休息時間 

餐飲業 

衛生講習 

1 

食品安全

衛生操作

實務 

1 
防治食品中毒：細菌性

及病毒性 
50 分鐘 10 分鐘 

2 
防治食品中毒：天然毒

素及化學物質 
50 分鐘 10 分鐘 

2 
食品安全

衛生規範 

1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50 分鐘 10 分鐘 

2 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 50 分鐘 10 分鐘 

 
通過課程 

可登錄時數 
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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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3：未到課時數多長不得登錄講習時數，如何計算？ 

A13： 

範例 

課程班別 堂數 課程類別 節數 課程內容 上課時間 休息時間 總上課時數 

餐飲業 

衛生講習 

1 

食品安全

衛生操作

實務 

1 

防治食品中

毒：細菌性及

病毒性 

50 分鐘 10 分鐘 

100 分鐘 

2 

防治食品中

毒：天然毒素

及化學物質 

50 分鐘 10 分鐘 

2 
食品安全

衛生規範 

1 
食品安全衛

生管理法 
50 分鐘 10 分鐘 

100 分鐘 

2 
食品良好衛

生規範準則 
50 分鐘 10 分鐘 

依本注意要點(草案)第 4 點第 15 款規定，學員辦理請假時

數達該堂課程時數 10 分之 1 者，不予核給該堂課程時數。以上

述案例說明，倘第 2 堂課程「食品安全衛生規範」請假未到課

時數達 100 × 1/10 = 10 分鐘，或經點名缺席或未辦理請假無故

曠課者，不予核給該堂課程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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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4：衛生講習辦理形式有何？需向哪個衛生局申請課程資料核定？ 

A14：經認可之訓練機關(構)，得於全國(跨縣市)辦理講習課程，應依

規定，向縣市衛生主管機關申請核定(函送)，核定流程及核定衛生

局及如下： 

核

定

順

序 

審

核

形

式 

核定項目 送審時限 
辦理形式及 

核定衛生局 

 衛生局

核定時限 

開 

課 

前 

函

送 

1. 開班時間 

2. 地點 

3. 課程 

4. 師資 

5. 講義 

6. 學習成果評量 

7. 預計招收人數 

8. 聯絡人 

9. 其他辦理課程資料 

開課日至少 30

個日曆天前 

(不含第 30 日) 

實體課程 核定通過

後，最遲

應於開課

日 5 個工

作天前

(不含第 5

日)核發

核定函 

開課地點 

線上課程 

訓練機關(構) 

設立地點 

實體+線上 

(混合) 

實體課程 

開課地點 開 

課 

後 

系

統

線

上 

1. 登錄之課程資料(應於開課

日 5 個工作天以前登錄(含第

5 日) 登錄課程資訊) 

2. 講師及學員簽到(退)紀錄表 

3. 點名紀錄 

4. 學習成果評量成績 

5. 課程意見反饋紀錄 

6. 上課截圖畫面(線上課程)  

7. 其他衛生局審核所需資料 

課程結束後 5

個工作天內 

應於收到

線上審核

之次日起

15 個工作

天內 

紙

本

核

章 

衛生講習時數累計卡(應包括：

課程名稱、日期、講習時數、核

定之衛生局名稱及核定文號) 

(配合核定課程之縣市衛生主管

機關規定) 

(配合核定課程

之縣市衛生主

管機關規定) 

(配合核定

課程之縣

市衛生主

管機關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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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5：講習辦理單位需保留哪些資料？保留期限為何？ 

A15：應保留包括核定公文、講習報名表、簽到退紀錄、點名、請假、

學習成果評量、課程意見反饋、上課截圖(僅線上課程) 等辦理

課程所產生之相關文件紀錄，至少保存 5 年。 

 

Q16：記點制度如何執行？ 

A16：受理課程資料核定之衛生局，於核定課程或督課期間發現缺失，

得就不符合規定者，於「食品衛生安全課程資訊管理系統」予以

記點。1 年度內累計達 3 點缺失，或具重大缺失者，衛生講習機

關(構)認可申請之衛生局得終止其認可資格，1 年內不得重新申

請認可。 

 

Q17：終止認可資格之 1年，如何起算？終止期間得否辦理衛生講習？ 

A17：認可申請之縣市衛生主管機關，取消衛生講習機關(構)之認可申

請時，應函告該衛生講習機關(構)，同時函請本部食品藥物管理

署關閉課程系統權限，以函文日期起算，1 年內不得重新申請亦

不得核發衛生講習時數，惟得重新與政府機關合辦或承辦相關

講習，以備足次年重新申請之認可文件。 


